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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决策及签署情况：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信隆公司)为配合深圳市龙华新

区政府“一中轴九片区”的城市更新发展规划及对“龙华商业中心”进行开发建设，经

公司 201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交易事项》的议案和《关于本公司与深圳中洲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中洲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龙华商业中心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

议书>》的议案（相关《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3-052 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编号：2013-051 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并于 2014年 1月 7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龙华商业中心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议案（相关《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02 于 2014年 1月 8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依上述股东大会同意授权，由公司

董事长代表公司与政府引进的中洲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龙华商业中心改造项目搬迁

补偿安置协议书》（简称：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相关的《关于签订搬迁补

偿安置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50）已于 2013年 12月 2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前期的执行情况： 

（一）公司依照该协议书约定已于 2016年 3月 31日前将被搬迁房屋--公司龙华厂

区腾空，并于 2016年 4 月 25日正式交付中洲集团处置，双方就此次移交事项签署了《信

隆工业区房屋移交确认书》； 

（二）依照该协议书约定的产权调换补偿方案，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将给予公司

位置于龙华人民路或工业路旁适当处的国际标准甲级写字楼物业作为补偿回迁房屋，该



物业交付时间应在公司被搬迁物业腾空移交开发商之日起 39 个月内（约定在 2019 年 7

月 25日前）。 

（三）2019年 7月，基于约定的补偿物业应交付的时间临近，公司密切与中洲集团

“龙华商业中心改造项目”的项目公司深圳市中洲龙商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中洲龙商）

核实物业交付的进展情况。2019 年 7 月 22 日，中洲龙商向公司递交了《龙华商业中心

项目进展情况说明函》，主要内容为：由于龙华区城市更新局正在对《龙华商业中心城

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进行审批过程中，并且龙华区城市更新局对该项目公共配套设施

的要求及各片区地块功能属性进行了多次调整，中洲龙商正在抓紧与区更新局对于项目

相关的公配、路网、权属规范处置等方面作最后沟通等原因，中洲龙商将延期交付回迁

物业，中洲集团将严格按照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六章“违约责任”第十五条的内容，

履行该条款的违约约定，向信隆公司支付相应的“临时安置费”，以弥补信隆公司因回

迁物业延迟交付带来的损失。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07 月 23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执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三、中洲集团逾期未支付临时安置费的情况 

自2019年7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中洲集团/中洲龙商持续依照《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书》第六章“违约责任”第十五条的内容，履行该条款的违约约定，向信隆公司支付相

应的“临时安置费”。但自2023年11月至今，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中洲集团/中

洲龙商已逾期未支付十个月（2023年11月至2024年8月）的“临时安置费”（¥734,645.80/

月x2）x10 =¥14,692,916,合计约人民币1,469.29万元。 

 

四、公司后续的处置方式 

公司已多次联系中洲集团及项目公司中洲龙商，敦促其履行合同义务，尽快支付其

逾期未支付的“临时安置费”。公司后续将持续加大催款力度，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和

渠道加紧催促中洲集团/中洲龙商，以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并将持续密切关注后续执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进展情况，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就执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09月 12日 

http://www.cninfo.com.cn/

